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次教師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 年 10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15：10 

地點：圖書資訊館 4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杜景順教務長 

出席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：張奕儂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感謝各位委員熱情支持出席會議，我們就不浪費時間，進入工作報告。 

貳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教學創新課程：105-1 教學創新課程經費期程為 105 年 9 月到 12 月，開課教師執行

中，執行率至 10 月為 18%。 

二、數位教材：105 年度數位教材執行期程為 105 年 4 到 12 月，經費執行率至 10 月為

77%。 

三、教學社群：105 年度教學社群執行期程為 105 年 3 到 12 月，經費執行率至 10 月為

54%。 

四、教師成長活動認證：104-2 教師個人成長時數已於 9 月 12 日送各教學單位，教師提

出修正已於 9 月 23 日登錄完畢。 

 

參、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 

提案一：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「教學創新課程補助」共 6 件申請案，請委員審議。 

決議：謝韶徽老師經費表修正後通過，餘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1.謝韶徽老師於105年7月20日繳回修正經費表，符合卓越計畫經費規範。 

2.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創新課程補助通過名冊業於105年10月5日以勤益科大教字第

1051000431號函發公告予本校各教學單位。 

■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□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臨時動議一：有些申請教學創新計畫案的教師，在申請書中列出了一些項目，但未附佐

證資料；另外有些是我們說要附教學評量結果，申請人未附。那這些項目申請人是否必

要附佐證資料？ 

決議： 

一、教學評量項目，量化資料由教學資源中心告知申請教師後，直接向課務組調閱呈現；

質化意見便由申請教師自行選擇提供。 

二、基本項目例如種子教師證書、教學評量必須付佐證資料，其餘則由開放自由佐證，

下次開會請承辦單位提出必要付佐證資料之基本項目請委員審議。 



執行情形：提案至本次會議審議(提案二)。 

□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■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臨時動議二：教師申請教學創新計畫案時，若曾經執行過本案，希望能夠加入過去的執

行成果，作為該次評分的參考。 

決議：由承辦單位提供成果報告給委員作為評分參考。因當期執行時間與下期審查時間

重疊，故提供上上期的執行成果。 

執行情形：提案至本次會議審議(提案二)。 

□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■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臨時動議三：教師申請教學創新課程計畫案時，若未曾執行本計畫案，是否有較多獲得

補助之機會？ 

決議：請承辦單位設定新提案加分方式。 

執行情形：提案至本次會議審議(提案二)。 

□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■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104 年度「優良教師專業教學社群」評選，請委員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04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書於 105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間請委員評分，評分統

計資料如附件一(p.5)，評選前五名為優良社群。 

二、將於公開場合頒發優良社群獎狀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二：依據前次會議臨時動議經委員提案，修正「教學創新課程補助」申請資料規範，

請委員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若申請人曾執行本案，由承辦單位提供前次執行成果作為評分參考，並於教學創新

課程補助計畫審核項目(p.6)新增「(四)執行成效」供委員審查給分，佔全案配分比

例 10%。項目「(三)教學成效」配分由 35%調整為 25%。 

二、教學創新課程申請書中必要檢附佐證資料項目：(p.6) 

1.「(一)教學創新知能」、「(三)教學成效」申請人必須檢附佐證資料。 

2.申請書中「(三)教學成效：建議說明項目」增加文字：教學評量結果(量化分數由

承辦單位向課務組調閱，申請人不需佐證；質化意見由申請人提供佐證)。 

3.申請書中新增「四、執行成效」欄位，相關資料由教學資源中心提供。 

三、為鼓勵更多教師投入開設創新課程，擬定新提案者加分方案如下： 

 方案一：因初次申請本案之教師無前次執行成果，擬在項目「(四)執行成效」直接



給分(佔配分比例 10%)。(p.7) 

方案二： 

1.初次申請本案之教師，委員評分統計後之總分以 1.05～1.15 倍計算，計算倍

數請委員審議。 

2.「(四)執行成效(10%)」配分則併入「(三)教學成效」項下計算，其配分為 35%。

(p.6、7) 

方案三：其他。 

四、修正後創新課程補助計畫如附件三(p.8)、創新課程補助計畫申請書如附件四(p.10)。

如蒙通過，將於適用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創新課程補助徵案申請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新提案者加分方式採行方案二，總分以 1.1 倍計算。「(四)執行成效(10%)」配分則

併入「(三)教學成效」項下計算，其配分為 35%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無。 

 

陸、散會：16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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